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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人[2008] 4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关于评选泉州市第四批中小学 

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《关于实施泉州市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方案的通

知》（教人[2007]19 号）的精神，以及泉州市“十一五”教育规

划，我市将继续组织实施“百千万”名师工程，即在全市中小学

培养百名优秀校长、千名学科带头人、万名骨干教师。1999 年以

来，我市分三批评选出市级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

象 619 名。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组

织评选泉州市第四批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 300

名。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的对象和条件 

    凡在职的中小学（含民办学校）教师，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，

具备相应的教师任职资格和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，并符合下列各

项条件的，可推荐为评选对象。 

    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教师

职责，积极推进素质教育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近 5年年度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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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中有一年以上评为“优秀”等级。 

    2.对所任教学科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技能、坚实的理论

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有较强的实际教学能力、组织能力和教

研能力。在所教学科教学领域里处于领先的地位，近 5年来较经

常在县（区、市）以上举办过观摩课、讲座，教学效果良好。 

    3.在推进教学改革、教育信息化，指导教育研究，培养教坛

新秀，发表学术论著等方面有较好的成绩、良好的影响和带头作

用，近 5年来在市（地）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篇以上。

同时，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贡献，在市内享有较高的声誉。 

    4.凡是近5年来被评为市级以上优秀青年教师或在省级以上

组织的教育教学比赛中获奖的，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，可以

优先推荐为评选对象。 

 二、评选的名额分配 

    第四批计划评选泉州市中学（含职业中学）、小学、幼儿园

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00 名。各县（区、市）的推荐名额按 1:1.2

的比例下达（见附件一）。市直、市属学校的推荐名额由我局直

接下达。 

    这次评选的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第一线教师，应分别占

分配名额的 80%以上（鲤城、丰泽两区也应把 80%以上的名额安

排到郊区的中小学、幼儿园），学科教师兼任校级领导和中小学

教研员等不得超过名额的 20%；从目前中小学学科教师配套的现

状考虑，中学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个学科和小学语文、数学两个

学科带头人的名额不得超过中学推荐数的 50%，小学推荐数的

70%，其余名额用以评选其他学科的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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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评选的办法和程序 

  1.在市、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的领导下，由教育人事管理

部门牵头组织实施。 

  2.采取分级评选，逐级推荐的办法。 

   参评对象首先由所在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荐，并公示 5个工

作日。县（区、市）按照我局分配的名额评选出本县（区、市）

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，并向我局推荐学科带头人候选对象。 

    3.被推荐的候选对象应报送如下申报材料，由所在县（区、

市）教育局组织审核后上报： 

（1）“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申报表”

一式 2份（表式见附件二）； 

（2）“申报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推

荐人选花名册”一式 2份（表式见附件三）； 

（3）反映申报人的教育教学研究水平的论文或经验总结 2篇；

（4）反映申报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实绩的有关证明、证书、 

奖状、年度考核等复印件，经办人员应在复印件上签名并加盖单

位印章以示负责。 

    上述有关材料请于 5月底前报送我局人事科。花名册同时发

送到电子邮箱：huihong123456@126.com。 

    4.市教育局将组建中小学学科专家评委会，对各县（区、市）

教育局和市直单位推荐的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人选进行复

核、评审和综合平衡，确定培训培养对象名单。 

5.第四批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经市教育局评审确认后

按实际评定结果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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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选注意事项 

    1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应高度重视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

人培训培养对象的评选工作，广泛发动中小学教师参与评选推荐

活动，以此带动广大教师钻研业务，增强素质，提高教师队伍的

整体水平。 

    2.在开展评选推荐活动时应严格掌握评选标准，按照民主程

序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    3.已获“特级教师”、“省级专家”或“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

带头人”等称号的教师不再参评，但要充分发挥他们以及其他德

高望重老教师在推荐、评选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过程中的作用。 

  五、学科带头人的管理 

     1.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按要求参

加培训，完成培训培养周期规定的任务，并经培训机构考核合格

的，由市教育局予以确认并发给证书。 

2.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，应积

极创造条件，支持他们优先参加业务进修、学术团体活动、外出

参观学习、举办讲座、教师职务评审、学科竞赛和升学考试命题

等，不断更新知识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。各级教研部门应注意及

时总结和推广学科带头人在教学、教改中的实践经验，充分发挥

其作用。 

3.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应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1）模范地完成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，积极为当地教育教

学工作出谋献策；（2）每学年在县（区、市）范围内上一节以上

观摩课或在师资培训班作一次讲座；（3）每学年在市级以上刊物



 5

发表一篇以上有较高水平的文章；（4）三年内带出 1—2 名县级

以上骨干教师；（5）承担（或推广）一项教改实验项目。 

4.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原则上二至三年

评选一次，对已评上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的教师，由市、县

（区、市）教育主管部门共同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三年组织一次考

核、复评，并作出确认调整。因调动、退休不在岗教学的，或因

其他原因，不能履行学科带头人职责的将免去学科带头人称号。 

5.经研究，我局委托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于今年下半年，

组织对前三批评选的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（培训培养对象），

按其应履行的职责要求，进行一次考核、复评，并将考评结果报

我局人事科备案。我局将适时进行抽查。市直中小学中青年学科

带头人（培训培养对象）的考评工作由我局负责。  

附件：1.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推荐名

额分配表 

           2.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申报表 

          3.申报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 

象推荐人选花名册 

 

二○○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学科带头人  培训培养对象  评选  通知 

抄  送：省教育厅人事处，市委组织部、教育工委，市人事局、

财政局，存档（二）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3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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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推荐名额分配表 

中    学     学 

县         校 

 （区 、     类 

     市）      型 

合  计 
完中（含职业中学） 初  中 

小  学 幼儿园 

合    计 360 74 96 150 40 

鲤 城 区 18 3 4 8 3 

丰 泽 区 17 3 4 8 2 

洛 江 区 17 3 4 8 2 

泉 港 区 22 4 6 10 2 

石 狮 市 22 4 6 10 2 

晋 江 市 47 10 14 18 5 

南 安 市 55 12 15 22 6 

惠 安 县 46 10 14 18 4 

安 溪 县 49 10 14 20 5 

永 春 县 23 4 6 10 3 

德 化 县 19 4 5 8 2 

市直单位 25 7 4 10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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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 

 

 

泉州市中、小学中青年学科 
 

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申报表 
 

 

 

 

单 位 名 称_______________ 

 

申报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

 

现 任 职 务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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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籍  贯  民族  健康状况  

何时参加 

何 党 派 

 现任 

职务 

 职

称 

 

参加计算机培

训及熟练程度 

 懂何种外语

及熟悉程度

 

 

贴 

 

照 

 

片 

最后学历 

从          毕             校 

          年  业于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专业（修业二年） 

至          肄           （院） 

 

何时何校 

获何种学位 

 

 

 

国内外进修

的学校、时间

和内容、考核

成绩和证件

名称 

 

 

 

有  何 

专  长 

 

  

参加何学术 

团体任何职务

 

 

担(兼)任 

党政职务 

 

  

社会

兼职

 

 

 

 

何  时 

何  地 

受  何 

奖  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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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经 历 及 社 会 经 验 

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在何地、何单位任何职（或学习）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申  报  理  由 
（按照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评选条件依次分段具体、准确、简明地表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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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 报  理  由（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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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的论（译）文、教科书、教育教学研究论文、科研成果及经验总结等 

题     目 何时在何刊物发表、出版或在何范围交流 

 

 

 

 

 

1、 两篇代表作 

题      目 2、 

单位 

推荐 

意见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县（区、市）

教育局 

意见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教育局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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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: 
申报泉州市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推荐人选花名册 

 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（县教育局或市直学校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段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
学科 姓名 

性 

别 

年 

龄 

学历 

(学位) 

专业 

技术职务
工作单位 党政职务 

办公 住宅 
邮政编码 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①按学段（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）分别填报； 

②请用 Microsoft  Excel 工作表打印，并发至市教育局人事科电子邮箱：huihong123456@126.com。 


